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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证券代码：872265        证券简称：珠江燃气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申请贷款及进行专利质押的公告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燃气”）为满足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加快近期特许经营权区域的开发建设，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申请办理1年期总额不超过500万元的综合授信（实际融资金额以

授信额度内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融资金额为准），贷款期

限不超1年，公司以经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值不低于2300万元的知识产权

（包括1项发明专利和17项实用新型专利）进行质押，并以10%的提款金额作为保证

金，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牛正峰、萧辉兰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至

此，本年度实际控制人牛正峰、萧辉兰累计为公司2070万元贷款（含本次贷款）提

供担保。该担保总额尚未超过公司3000万元的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担保额度（详见

【2019-016】号公告）。 

 

一、 本次用于质押专利基本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1 耐久型立管固定架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71.3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 
防震型燃气管道吹扫

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85.5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 
便于调节夹紧力的立

管固定架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203.X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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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与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与中国银行签订授信合同暨资产抵押》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4 
利于密封的燃气管道

吹扫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73.2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 
用于支撑燃气管道的

防震支架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55.4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 
一种烟感消防设施探

测器专用的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720365593.0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 
一种用于消防感烟探

测器的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720365671.7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8 
抗震型燃气管道支撑

架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82.1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9 
用于环保混合燃气的

管道支撑架 
实用新型 ZL201621476701.3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 
环保混合燃气配气计

量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1488166.3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1 
可调节角度的立管支

撑架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81.7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2 燃气管道吹扫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096163.9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3 
一种用于管道铺设工

装设备 
实用新型 ZL201822187543.5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4 
一种用于燃气灶的补

风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189503.4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5 一种管道维护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187537.X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6 
一种天然气管道铺设

用支座 
实用新型 ZL201822189501.5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7 
一种天然气管道铺设

用连接架 
实用新型 ZL201822189482.6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8 
稳固型燃气管立管固

定架 
发明专利 ZL201610066194.4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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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用专利权进行质押贷款，有利于加快近期特许经营权区域的开发建设，

是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四、 备查文件 

1、《广东珠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珠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5日 


